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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2020 國際醫療志工經驗分享研討會(含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活動) 
     

一、主辦單位： 

  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以下簡稱本會) 

二、時間： 

     2020 年 10 月 25 日(星期日)  

三、地點： 

  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一會議室(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

420 號 10 樓) 

四、參加對象： 

（一）「國際醫療志工經驗分享研討會」： 

     有志認識、從事援外工作者皆可報名參加當日研討會及紀錄片觀賞活動，當日全程

參與，頒發「國際醫療志工經驗分享研討會」參與證書。 

（二）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： 

      1.NGO 組：已立案之全國非營利事業組織(NPO)或非政府組織(NGO)。 

      2.大專院校組：全國大專院校參與海外醫療服務團隊，作品可獨立製作或團隊合作。 

五、活動費用： 

     本活動免費(其他相關費用，如交通、住宿…等請自理)。 

六、報名期間與方式： 

（一）「國際醫療志工經驗分享研討會」： 

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8 日（週四）止，請填寫附件之報名表後傳真（02）2500-0126

或 E-mail: fly110396@cda.org.tw，或逕寄本會（104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20 號

10 樓），註明「國際醫療志工經驗分享研討會」，恕不接受電話報名。 

（二）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： 

即日起 NGO 組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（週五）止（郵戳為憑），大專院校組至 2020

年 9 月 30 日止(週三) （郵戳為憑），請備妥活動辦法第八條之各項文件，連同附件

之報名表以郵寄掛號逕寄本會（104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20 號 10 樓），註明「國

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-NGO 組/大專院校組」紀錄片徵選。 

七、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格式： 

（一）紀錄片主題：請參與者自訂，為近三年（2018-2020）進行之國際醫療服務活動。 

（二）紀錄片長度：限定為初選 10 分鐘（加減 1 分鐘）、決選 5 分鐘。 

（三）紀錄片規格：原始拍攝規格以 DV、HDV、Beta-CAM、DV-CAM 等適合電視播出

格式為主，以 NTSC 系統之 DVD 格式光碟交件，播放格式以 MP3、MP4、AVI 為

主，中文字幕非必要。 

mailto:fly110396@cda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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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紀錄片內容：以非政府組織團體或大專院校團隊如何進行國際醫療服務相關紀錄

為主(包括口腔醫療及預防保健)，可參考本會所提供下列紀錄方向： 

1.如何成功推展國際醫療服務計畫 

2.國際醫療服務計畫對組織團體或團隊及個人的影響 

3.推展國際醫療服務計畫歷程 

4.國際醫療服務對服務當地的影響 

5.組織團體或團隊幫助當地的心路歷程 

6.其他與國際醫療服務有關之紀錄 

八、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應繳交資料： 

      （一）請複製 DVD 光碟 10 片（供評審用），內容包括： 

1.需附一個 5 分鐘影片檔 跟一個 10 分鐘影片檔 

2.請提供紀錄片摘要或內容大綱（包含活動成效及統計數據，約 A4 紙張篇幅） 

3.拍攝心得(內容請註明時間地點) 

（二）請於 DVD 碟面加註以下基本資料： 

1.參賽組別（NGO 組/大專院校組） 

2.參賽單位及主要聯絡人電話 

3.紀錄片片名或主題 

4.紀錄拍攝起迄時間（自   年   月   日~   年   月   日） 

九、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參賽資格： 

紀錄片參賽作品自即日起 NGO 組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（週五）止，大專院校組至 2020

年 9 月 30 日止(週三)，收件截止後，經本會審核參賽者應繳文件及資料無誤者，即

具參賽資格。 

十、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評審辦法及成績計算方式： 

（一）初選： 

NGO 組 2020 年 9 月 27 日（週日）、大專院校組 2020 年 10 月 7 日（週三）假中華民國

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進行初選，由本會邀請 8-10 位評審，取各組入圍作品各 6 名。評分

標準如下： 

項次 標準 說明 比重 

一 內容 

1.整體內容架構 影片所敘述故事的完整性與內容的表達力度。 35% 

2.影響力、說服力 

是否能引起有志認識、從事援外工作者的共

鳴，因而產生影響力、說服力。 

(內含活動成效及統計數據)。 

45% 

二 技術 
影片的攝影、燈光、配音、音響技術、背景音樂、符合徵選規

定等各項技術。 
2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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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決選： 

1.參賽單位經本會通知為入圍作品，每單位請派代表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（週日）

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活動」現場參加決選；入圍作品缺席無法參加決選時，

按初選成績次高者，經本會通知遞補參加決選。 

2.活動當日由現場 5-7 位評審，評選各組特優 1 名、優等 2 名、佳作 3 名。評分標準

如下（初選成績不列入決選成績，決選重新計算成績）：  

項次 標準 說明 比重 

一 
經驗分 

享內容 

1.整體內容架構 影片所敘述故事的完整性與內容的表達力度。 30% 

2.影響力、說服力 

是否能引起有志認識、從事援外工作者的

共鳴，因而產生影響力、說服力。 

(內含國際醫療服務明確之統計數據結

果，如受惠/接受治療人次或拔牙數量…。) 

35% 

二 技術 
影片的攝影、燈光、配音、音響技術、背景音樂、符合徵選

規定等各項技術。 
15% 

三 
現場 

提問 

1.評審現場提問，報告單位或個人即席回答。 

20% 
2.現場觀眾反應氛圍。 

 

十一、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得獎作品公佈： 

（一）初選： 

NGO組2020年9月28日（週一）、大專院校組2020年10月7日（週三）公佈入圍作品於社團法

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網站[www.cda.org.tw]。決選紀錄片發表順序將於初選當天

同時抽籤決定，同入圍名單於網站公告。 

（二）決選： 

2020年10月25日（週日）當日播放入圍紀錄片，參賽單位代表現場分享國際醫療服務經驗(5

分鐘)，由本會邀請之8-10位評審、學者現場評選，最後決選成績於所有單位發表後立刻評算，

並公佈得獎名次及頒發獎盃、獎金及獎狀鼓勵。 

 

十二、「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」獎勵辦法： 

（一）本會由參賽作品中評選 NGO 組特優 1 名、優等 2 名、佳作 3 名為得獎作品，表揚以獎

盃、獎金（特優一萬元、優等五千元、佳作兩千元）及獎狀鼓勵。   

（二）本會由參賽作品中取大專院校組特優 1 名、優等 2 名、佳作 3 名為得獎作品，表揚以獎

盃、獎金（特優一萬元、優等五千元、佳作兩千元）及獎狀鼓勵。 

http://www.cda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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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「國際醫療志工經驗分享研討會」活動流程表： 

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2020 國際醫療志工經驗分享研討會(含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徵選活動) 

國際醫療服務紀

錄片決選活動暨

國際醫療志工經

驗分享研討會 

10:00-10:10 貴賓致詞 

10:10-11:25 
NGO組入圍作品 

(紀錄片播放、經驗分享、提問) 

11:25-11:35 中場休息 

11:35-12:30 邀請NGO團體及大專院校經驗分享 

12:30-13:30 午餐時間 

13:30-14:45 
大專院校入圍作品 

(紀錄片播放、經驗分享、提問) 

14:45-15:45 邀請NGO團體及大專院校經驗分享 

15:45-16:15 評分 

16:15-16:30 頒獎 

16:30 賦歸 

 

十四、權利與義務： 

（一）為達到推廣國際醫療服務等相關活動宣傳效果，凡參加徵選者，須同意本會授權於

本活動之相關指定合作媒體或平台，用表演者之姓名、肖像、錄音著作，於各相關活動宣

傳、報導刊登及廣播、電視、網路等媒體無營利之公開播放、重製及公開傳輸。 

（二）參加徵選者需保證所提供之演出內容及作品，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；參

賽作品須屬參賽者本人創作，未曾出版或未曾得獎之作品，且不得有抄襲之情事；其為翻

譯之作品，亦不予受理。若有任何第三者主張受侵害之事，參賽者需自行出面處理，與本

會無涉。若有任何相關侵權行為，本會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入選資格。 

（三）參賽作品中如截錄其他單位之影片或音樂歌曲等，可與該單位申請授權使用，以免

侵權，具違反著作權之嫌疑者，本會將有權取消參賽乳選資格。 

（四）參加徵選作品之著作權歸屬原創人所有，但得獎者需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，

專屬授予本會國際醫療服務紀錄片之著作財產權及使用權，內容詳如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

書（與得獎作品同步公告）。 

（五）本會保留修改本徵選辦法之權利。 

（六）如各組參賽作品不足，本會保留變更呈現形式及獎項之權利。 

（七）請詳閱上述徵選辦法，一旦報名，則視同同意本徵選辦法之相關規定及本會另行公

佈之附屬規定。若參賽者及其作品不符合本活動辦法之規格，本會有權取消該參賽資格。 

 


